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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離差於不動產估價上之應用

發布日期: 2025-08-28

內文

• (一) 離差之意義：

離差，指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因素，離勘估標的之價格形成因素的遠近。倘比較標的之價格形

成因素，離勘估標的之價格形成因素較近，表示離差小，則選用此一比較標的較佳。相反地，

倘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因素，離勘估標的之價格形成因素較遠，表示離差大，則選用此一比較

標的較差。

• (二) 離差於不動產估價上之應用：

1.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5條規定，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

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

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判定該比較標的與勘估標

的差異過大，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

料，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2.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6條規定，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應就價格偏高

或偏低者重新檢討，經檢討確認適當合理者，始得作為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檢討後試算

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用。

3.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7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較標的，就其經推估檢

討後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考量各比較標的蒐集資料可信度、「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

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並將比較修正內容敘明之。

4.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5條第1項規定，不動產估價師應就不同估價方法估價所獲得之價

格進行綜合比較，就其中金額顯著差異者重新檢討。並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

價種類目的條件差異，「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決定勘估標的價格，並將決定理

由詳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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